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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规范主要参照了《上海市名牌产品推荐办法》的规定，结合了现代信息服务业的特点，对现代信息服务业服务品牌申报上海名牌评审的评审要求、评分项目的权重、评分细则等方面作了规定。

本规范的附录A和附录B是规范性附录。

本规范由上海市经济与信息化委员会提出。
本规范由上海市仪表电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规范由上海市信息系统质量技术协会、上海市信息服务业行业协会、上海市信息服务外包发展中心、上海市信用服务行业协会负责起草。

本规范主要起草人：寿山方、彭云英、包炎林、徐龙章、罗海蛟、罗正伟、丁豪樑、曹晓冬、应娟、鞠海龙、郁文倩、陆静。

本规范于2009年03月01日首次发布。

现代信息服务业上海名牌评审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上海市现代信息服务业企业申报上海名牌（暂只限于互联网服务、信息技术外包服务、信用服务，以下相同）的基本要求、评审要求、评审程序、评审方法、评审质量控制及评分细则。

本规范适用于现代信息服务业服务品牌申报上海名牌的评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上海市名牌产品推荐办法》

《关于做好上海市信息服务行业名牌申报工作的通知》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范。
现代信息服务业

指以计算机及网络等现代信息技术为手段，进行信息的采集、加工、传递与应用，形成信息服务产品的行业。

互联网服务

以互联网为媒介，向用户提供接入服务、内容提供、信息检索、电子邮件、文件传送、实时通信等服务。

信息技术外包服务

以信息技术为工具或载体，承接服务外包项目的形式提供信息技术系统、信息技术应用管理以及基于信息技术的商业流程等服务。

信用服务

信用服务是指通过采集、加工信用信息，提供相关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一般包括个人征信、企业征信（或称商业征信）、资信评级、信用管理咨询与培训及其他业务类型。

4　 申报企业基本要求

申报现代信息服务业上海名牌的企业应符合下列要求：

4.1　 主营业务收入原则上不低于0.5亿元或主营业务收入居行业前五位。

4.2　 主要经济指标与上年度相比不下降。

4.3　 经营状况良好，主营业务不亏损。

4.4　 申报服务名牌项目的业务收入不应少于企业总业务收入的30%。

4.5　 质量管理体系有效运行。

4.6　 服务品牌已拥有或已申请注册商标。

5　 评审要求
现代信息服务业上海名牌评审应按下列项目进行。

5.1　 知名度和满意度

本条款用于评价企业服务品牌的知名度和服务对象的满意度。

知名度和满意度由商标、公众美誉度、品牌战略、国际知名度、满意度等项目构成。

5.1.1　 商标

企业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为服务品牌申请商标注册，已核准注册并正在使用；或正在受理中。

5.1.2　 公众美誉度

在近三年内获得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对企业优质服务、良好管理等方面的报道。

5.1.3　 品牌战略

树立服务品牌意识，制定服务品牌战略规划，落实专门部门实施并有成效。

5.1.4　 国际知名度

承接国际服务项目，以自有品牌创汇。

5.1.5　 满意度

 开展用户满意度测评或调查，并根据结果改进和提高服务质量水平；或获得服务对象的好评（如表扬信、锦旗等）

5.2　 服务质量和服务保障

本条款用于评价企业服务质量水平及对服务质量的保障能力。

服务质量和服务保障由质量管理体系、行业认同、服务保障体系、知识产权等项目构成。

5.2.1　 质量管理体系

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如建立质量管理制度，文档资料齐全，有运行记录），并运行有效。

5.2.2　 行业认同

贯彻行业内国际或国内通用的服务标准和规范，获相关资质认证。

5.2.3　 服务保障体系

经营活动遵守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产业相关条例及行业监管法律法规，建立与企业经营相适应的管理制度、服务流程、服务保障制度及服务标准。

5.2.4　 知识产权

建立明确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并有专门部门或专人负责实施和控制。

5.3　 创新能力

本条款用于评价企业在服务项目和管理方面自主创新的能力。

创新能力由研发机构、研发资金、创新项目、管理创新等项目构成。

5.3.1　 研发机构

企业设立专门研发中心或部门；或建立了获得相关行政部门认定的研发机构。

5.3.2　 研发资金

企业研发资金投入具一定规模，且逐年提高，研发费用按年度预算使用。

5.3.3　 创新项目

开展符合国家或上海优先发展的创新服务项目，且有创新服务项目使用的专利证书、软件著作权登记证明或项目验收证明。

5.3.4　 管理创新

企业推出管理或服务新举措，形成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服务特色。

5.4　 经济规模和发展后劲

本条款用于评价企业的经济规模和发展后劲。

经济规模和发展后劲由市场占有率、融资或风险投资、经济效益业绩、人力资源等项目构成。

5.4.1　 市场占有率

服务品牌的经营收入、市场份额两项指标在行业内处领先地位。

5.4.2　 融资情况

企业已在国内外证券交易所上市；或得到融资或风险投资。

5.4.3　 经济效益业绩

服务品牌的产值、利润比上年增长。

5.4.4　 人力资源

企业的员工规模、员工学历和能力、培训计划制定和贯彻落实、培训投入等状况在行业内处领先地位。

5.5　 企业形象

本条款用于评价企业在社会和行业内的公众形象。

企业形象由获奖及荣誉、诚信建设、社会公益等项目构成。

5.5.1　 获奖及荣誉

企业或企业服务品牌代表人物获奖或获得相关荣誉。

5.5.2　 诚信建设

企业实施内部诚信制度建设，参加政府、行业协会、相关部门组织的信用培训和评选，并具有较高的税务和银行评定的信用等级，向征信机构公开信用信息并使用征信机构出具的信用产品。

5.5.3　 社会公益

企业参与窗口行业规范服务示范活动和社会公益活动，并积极承担社会大众、利益相关者、环境等方面的社会责任。

6　 评审程序

6.1　 申报企业根据上海市名牌产品推荐委员会文件要求提交材料。

6.2　 现代信息服务业上海名牌申报主管部门受理材料后，组织7-9名专家初审。

6.3　 上海市名牌产品推荐委员会办公室会同现代信息服务业上海名牌申报主管部门对通过初审的企业材料进行复评。

6.4　 上海市名牌产品推荐委员会办公室组织综合评价后公示。

6.5　 上海市名牌产品推荐委员会公布上海名牌推荐名单。

7　 评审方法

7.1　 评审采用专家评分制，由专家组成员独立逐项评分。

7.2　 专家根据附录A和附录B设定的评审项目权重和分值采用加权平均法进行评分。

7.3　 去掉一个最高分和最低分，取其算术平均值为该项目实际得分。

7.4　 满分为100分。

8　 评审质量控制

8.1　 评审专家须经上海市名牌产品推荐委员会办公室审定并备案。 

8.2　 评审专家及相关人员应保护评审对象的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

8.3　 在上海名牌推荐名单公示前，相关人员不得泄露评审结果。

8.4　 评审记录应由现代信息服务业上海名牌申报主管部门妥善保管，以备核查。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现代信息服务业上海名牌评审权重表

	序号
	项  目
	权   重  ％

	
	
	互联网服务
	信息技术外包服务
	信用服务

	1
	知名度和满意度
	25
	25
	25

	2
	服务质量和服务保障
	23
	23
	23

	3
	创新能力
	12
	12
	12

	4
	规模经济和发展后劲
	20
	25
	25

	5
	企业形象
	20
	15
	15

	
	合计
	100
	100
	100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现代信息服务业上海名牌评审项目评分表

	序号
	项目
	评估

指标
	评分细则
	得分
	备注

	
	
	
	
	互联网服务
	信息技术外包服务
	信用服务
	

	1
	知名度

和

满意度
	商标
	已获得注册服务类商标，使用三年或三年以上
	6分
	5分
	6分
	本指标得分取四项中的一项

	
	
	
	已获得注册服务类商标，使用三年以下
	5分
	4分
	5分
	

	
	
	
	在《商标公告》获得初步审查公告
	4分
	3分
	4分
	

	
	
	
	注册申请已获受理
	/
	/
	3分
	

	
	
	公众

美誉度
	近三年获得市级以上媒体对企业服务、管理等方面的正面报导
	5分
	5分
	5分
	本指标得分取两项中的一项

	
	
	
	近三年获得行业专业媒体对企业服务、管理等方面的正面报导
	3分
	3分
	3分
	

	
	
	品牌

战略
	已制定服务名牌战略规划
	2分
	2分
	2分
	本指标得分为三项累积得分

	
	
	
	已有相关部门实施
	2分
	2分
	2分
	

	
	
	
	品牌战略规划执行力强且卓有成效
	2分
	2分
	2分
	

	
	
	国际

影响力
	承接国际服务项目或承接国外研究项目、以自有品牌出口创汇
	/
	2分
	2分
	本指标得分为两项累积得分

	
	
	
	出口创汇处于同行业领先地位
	/
	2分
	/
	

	
	
	满意度
	本年度开展第三方用户满意度测评或调查，根据结果改进和提高服务质量
	5分
	3分
	4分
	本指标得分为前两项中的一项与第三项累积得分

	
	
	
	本年度企业自行开展用户满意度测评或调查，根据结果改进和提高服务质量
	2分
	2分
	2分
	

	
	
	
	获得服务对象认可、表扬
	2分
	2分
	2分
	

	2
	服务

质量

和

服务

保障
	质量

管理

体系
	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9000）
	5分
	4分
	5分
	本指标得分取三项中的一项

	
	
	
	未通过体系认证，已建服务质量监督体系（文件化的质量体系，有质量手册和程序文件、运行记录，开展内部质量审核）
	3分
	2分
	3分
	

	
	
	
	未通过体系认证，已建服务质量反馈机制，对投诉有快速反应的制度和规定
	2分
	1分
	2分
	

	
	
	行业

认同
	服务符合行业通用服务规范或标准，或获得相关国际认证（TL9000、ISO20000、ISO27001等）
	最高5分
	每一项得2分,最高6分
	最高5分
	本指标得分为两项累积得分

	
	
	
	通过CMM/CMMI认证3-5级
	/
	1-3分
	/
	

	
	
	服务

保障

体系
	经营符合国家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条例和信息产业相关条例及行业监管法律法规
	2分
	1分
	2分
	本指标得分为三项累积得分

	
	
	
	建立与本企业经营相适应的管理制度、服务流程、服务保障制度
	2分
	1分
	2分
	

	
	
	
	已制定服务规范和标准
	3分
	2分
	3分
	

	
	
	知识

产权
	已被评为有效期内的上海市知识产权示范企业
	6分
	6分
	6分
	本指标得分取三项中的一项

	
	
	
	建立知识产权制度，由专门部门或专人实施
	4分
	4分
	4分
	

	
	
	
	未建立知识产权制度，但使用正版软件
	2分
	2分
	2分
	

	3
	创

新

能

力
	研发

机构
	已设立专门研发中心、部门或机构
	1分
	1分
	1分
	本指标得分为两项累积得分

	
	
	
	研发中心或机构获得市级以上认定
	3分
	3分
	3分
	

	
	
	研发

资金
	企业研发资金投入占营业收入5%以上且研发费用按年度预算使用
	1分
	1分
	1分
	本指标得分为两项累积得分

	
	
	
	企业研发资金投入逐年提高
	1分
	1分
	1分
	

	
	
	创新

项目
	创新服务项目符合国家或上海重点优先发展产业方向，年服务创新项目或专利申请或软件著作权登记数量大于2项
	4分
	4分
	4分
	本指标得分取三项中的一项

	
	
	
	年服务创新项目或专利申请或软件著作权登记数量2项
	3分
	3分
	3分
	

	
	
	
	年服务创新项目或专利申请或软件著作权登记数量1项
	2分
	2分
	2分
	

	
	
	管理

创新
	企业推出管理或服务新举措，形成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服务特色
	2分
	2分
	2分
	本指标得分为该项得分

	4
	经济

规模

和

发展

后劲
	市场

占有率
	服务品牌的营业收入处于上海同行业1－5名
	5-1分
	5-1分
	5-1分
	本指标得分为两项累积得分

	
	
	
	服务品牌的市场份额处于上海同行业1－5名
	5-1分
	5-1分
	5-1分
	

	
	
	融资或

风险

投资
	在国内外上市
	4分
	5分
	2分
	本指标得分取两项中的一项

	
	
	
	获得风险投资或其他渠道融资
	2分
	2分
	1分
	

	
	
	经济

效益

业绩
	企业的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30%以上
	2分
	2分
	3分
	本指标得分取两项中的一项

	
	
	
	企业的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10%以上
	1分
	1分
	2分
	

	
	
	
	企业的利润比上年增长30%以上
	2分
	2分
	3分
	本指标得分取两项中的一项

	
	
	
	企业的利润比上年增长10%以上
	1分
	1分
	2分
	

	
	
	人力

资源
	员工规模处于上海同行业1-5名
	1分
	2分
	2分
	本指标得分为四项累积得分

	
	
	
	大专学历以上员工所占企业员工比例处于同行业1-5名
	/
	1分
	1分
	

	
	
	
	制定了培训计划且落实
	1分
	2分
	2分
	

	
	
	
	培训投入占营业收入5%以上
	/
	1分
	2分
	

	5
	企

业

形

象
	获奖

及

荣誉
	企业获国家级服务与质量相关荣誉；或企业服务品牌带头人曾获国家级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4分
	3分
	3分
	本指标得分为三项累积得分

	
	
	
	企业获省市级服务与质量相关荣誉；或企业服务品牌带头人曾获省市级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3分
	2分
	2分
	

	
	
	
	企业获行业内服务与质量相关荣誉；或企业服务品牌带头人曾获行业内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3分
	2分
	2分
	

	
	
	诚信

建设
	企业实施内部信用制度建设
	1分
	1分
	1分
	本指标得分为五项累积得分

	
	
	
	参加政府、行业协会和相关部门组织的信用培训和评选
	2分
	1分
	1分
	

	
	
	
	具有银行评定A级以上的信用等级
	1分
	1分
	1分
	

	
	
	
	具有税务评定A级以上的信用等级
	1分
	1分
	1分
	

	
	
	
	向征信机构公开信用信息并使用征信机构出具的信用产品
	1分
	1分
	1分
	

	
	
	社会

公益
	参与窗口行业规范服务示范活动和社会公益活动
	2分
	2分
	2分
	本指标得分为两项累积得分

	
	
	
	担负社会大众、利益相关者、环境等方面的社会责任
	2分
	1分
	1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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